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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新興衛生所登革熱防制自主管理計畫 

一、 基本資料： 

(一) 機關單位名稱： 高雄市新興衛生所 

(二)  登革熱防制專責人員 

                        姓名： 000    設置/異動日期： 000/00 

(三) 其他：(如大樓戶數/樓層數/面積等) 

      0樓/000坪 

    

二、 環境維護及登革熱防制方法與執行策略： 

(一) 每週定期由000(請填寫登革熱防制專責人員)進行場域內環境檢

查，檢查重點包括 1.花瓶、2.各式底盤、3.水溝、4.水塔、冷

卻水塔、5.帆布、塑膠布、6.桶、缸、甕、盆、7.保麗龍箱、

盤、塑膠籃、8.馬桶水箱、9. 杯、瓶、碗、罐、盒、10.地下

室、防空洞、11.輪胎、12.地面積水、13.其他，並作成孳生源

檢查與防制紀錄如附件。 

(二) 針對可立即清除之積水容器(或場域)應定期清除，無法立即清除

或有重複積水之場域應以化學或生物防制等方式，嚴防孳生病媒

蚊。 

(三) 如地下室發生積水，應積極查明積水原因，儘速改善積水狀況， 

未改善前，則先以化學或生物防制等方式，嚴防孳生病媒蚊。 

(四) 積極清除髒亂堆積物，避免積水孳生病媒蚊。

三、 備註： 

(一) 本計畫自000年00月所務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二) 本計畫及孳生源檢查與防制紀錄(如附件)應裝訂成冊保存二年

備查。 

(三) 登革熱防制專責人員異動時應立即更新之。

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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孳生源檢查與防制紀錄 
 

 位置 調查日期 容器種類編號 複查情形 

列

管

定

期

複

查

地

點 

公共區 000/00/00 2 
無積水 □有積水 

處置：□清除 □未清除(□投藥 □放魚 

□漂白水 □其他) 

大門口 000/00/00 1 □無積水 有積水 

處置：清除 □未清除(□投藥 □放魚 

□漂白水 □其他) 

   
□無積水 □有積水 

處置：□清除 □未清除(□投藥 □放魚 

□漂白水 □其他) 

 位置 調查日期 容器種類編號 複查情形 

新

增

巡

查

地

點

紀

錄 

無   
□無積水 □有積水 

處置：□清除 □未清除(□投藥 □放魚 

□漂白水 □其他) 

   
□無積水 □有積水 

處置：□清除 □未清除(□投藥 □放魚 

□漂白水 □其他) 

   
□無積水 □有積水 

處置：□清除 □未清除(□投藥 □放魚 

□漂白水 □其他) 

容器種類編號：1.花瓶、2.各式底盤、3.水溝、4.水塔、冷卻水塔、5.帆布、塑膠布、6.桶、

缸、甕、盆、7.保麗龍箱、盤、塑膠籃、8.馬桶水箱、9.杯、瓶、碗、罐、盒、10.地下室、防

空洞、11.輪胎、12.地面積水、13.其他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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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保存範本

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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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為衛生局/所不定期查核之紀錄表，供您參閱。 

高雄市登革熱防制特定公私場所查核紀錄表 
 

受查核單位名稱 
00醫院 

地址 
高雄市新興區000路00號 

登革熱防制專責人員 
000 

身分證字號 
A100000000 

受檢人員 
000 

身分證字號 
B200000000 

查核機關單位 
高雄市新興衛生所 

姓名  職稱 
 

會同人員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查核日期及時間 000年00月00日00時00分 

查核內容 

一、○社區(場域)登革熱防制自主管理計畫：有(登載完整)□無 

二、孳生源檢查與防制紀錄：有(登載完整) □無 

三、其他查核內容： 
 
 

違規事實

說明 

 

一、受檢單位或人員如有意見陳述，其書面聲明、訪談文書或錄音（影）檔，應列為附件。

二、查核機關查獲受檢單位未設置登革熱防制專責人員、未訂定或執行登革熱防制自主管理

計畫或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者，得限期通知改善，屆期仍未改善，查核機關應檢送第六 

條第二項規定之查核紀錄、相關事證、限期改善公文及郵務送達證書等資料予主管機 

關，由主管機關依本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裁罰。 

查核人員簽

名 

 

 

 

登革熱防治

專責人員簽

名 

 
受檢單位 

(人員) 

簽名 

 

 


